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股份公司设立与运行。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系由阳光诺和有限于2020年3月整体变更而来。此前阳光诺和有限未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未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一人。

请发行人：（1）说明公司前身阳光诺和有限有关决策机制及运行情况；（2）补充说明变更为股份公司以来公司治理体系实际运行是否良好，内部控制体系是否完备、实际运行情况是否良好；（3）列表说明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对应的提名人、此前参与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等情况，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与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发展战略方向和前景的判断是否一致；（4）说明是否满足《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等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业务与技术。根据申报材料，报告期内公司仿制药开发业务的收入占比为70%左右，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收入占比为20%左右，创新药开发的收入占比为8%左右，且报告期内公司创新药开发收入主要来源于Ⅰ-Ⅳ期临床试验服务业务。
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按服务内容分类的药学研究服务收入的构成及变化情况，分析变化原因；（2）补充披露衡量公司仿制药药学研究运用到的相关主要技术及体现其先进性的相关指标或因素，并以列表等方式与同行业公司进行详细对比，说明公司技术目前在行业内是否具有先进性或创新性；（3）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形成主营业务收入的发明专利有十余项。请逐一说明上述发明专利形成了主营业务收入的理由和依据，若上述发明专利存在未形成主营业收入的，请在招股书等相关材料相应部分中予以调整；（4）详细说明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依据和理由。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内容、核查方法、核查过程及核查取得的证据。

3.关于资产完整性及关联交易。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持续关联交易，且关联交易较多。2017年至2020年1-9月，公司关联销售的金额分别为1,251.29万元、3,251.12万元、3,539.05万元和2,522.81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4.71%、24.12%、15.15%和10.76%。

根据招股书，发行人将CRO企业分为全面综合型、细分专业型、“药学+临床”综合型等类型，国内CRO行业向纵向一体化、特色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全产业链业务布局成为企业壮大的发展路径。

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营业收入等经营情况，说明仅以发行人资产和业务申请首发上市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属于行业通常做法，发行人有关“将继续从事药物研发外包服务业务，不会从事药物生产、销售业务”承诺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2）说明发行人药学研究服务所使用的手性合成等技术平台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医药生产制造企业或相关CMO公司所使用技术平台的区别与联系，发行人药学研究服务是否独立完成，是否需要借助包括发行人关联方在内的其他实体开展，相关资产业务是否独立完整，同行业公司中药学研究、生产制造相关技术平台是否可为前后端共用；（3）详细说明是否满足《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新签订单和在手订单。根据申报材料，2017年至2020年1-9月，公司新签订研发服务合同金额分别为14,325.46万元、59,015.52万元、65,789.74万元和40,614.87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在手订单金额为112,840.36万元。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在手订单中来自关联方、来自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相同客户的订单的具体内容、金额、占比、预计毛利率等。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结合发行人在手订单的约束力、公司产能与订单所需投入匹配度、订单执行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收入大幅增长的可持续性等，充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来自关联方收入及共同客户的收入。根据申报材料，（1）2017年至2020年1-9月，发行人向关联方提供服务实现收入金额分别为1,251.29万元、3,251.13万元、3,539.05万元和2,522.81万元，其中主要为向百奥药业提供服务，百奥药业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2）2017年至2020年1-9月，发行人来自于关联方共同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690.27万元、3,046.61万元、4,208.92万元和6,132.59万元，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15%、22.60%、18.02%和26.15%。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公司向百奥药业提供的合同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药学研究服务项目，毛利率与非关联方可比项目比较情况，差异原因。（2）针对同一产品或类似可比产品，百奥药业向与公司相同客户、及其他客户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毛利率比较情况，差异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充分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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